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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承攬名稱定義為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契約係以勞動結果為目的，故是否為承攬關係依上述而論定，各事業單位對承攬業均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六至十八條規定實施承攬作業安全管理，一般企業均認為在實務上比較複雜及困難的一環，以下僅提供本廠承攬管理方式分享各先進參考，如有不周處，懇請不吝來函賜教。

貳、承攬管理內容：

本廠為台灣肥料公司南部之ㄧ廠，目前以生產化學肥料為大宗，現有員工兩百多人，在肥料製造過程中，其承攬作業人員除協力廠商外，包含勞務清理、肥料包裝外，尚包括有，無承攬關係之提液氨、硝酸、硫酸、複合肥料等貨卡司機，更有無雇主之裝肥料上車工人（本廠稱老鼠班）等，為全廠安全計，均全部列入承攬作業，依下列章節實施承攬管理：

一、承攬商安全規章、統計及評核
二、辦理作業前及作業中安全訓練
三、建立共同作業協議組織
四、工地管理
五、推動承攬商自動檢查
六、局限空間作業管制
七、推動承攬商5S運動

其詳細內容概述如下：
一、承攬商安全規章、統計及評核
1. 針對各種外包工程及作業在本廠進行時之安全衛生及職災預防，訂有「臺肥公司各種工程及作業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於外包工作時，均將該要點併入「投標須知」及「承攬工作契約」內，做為雙方執行之依據。

2. 建立承攬作業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基本資料登錄，含括：作業內容、作業期間、負責人及聯絡電話等，以便做承攬管理資訊管制。

3. 實施承攬商作業安全評鑑：評鑑項目包括工作安全防護、工作品質、配合度、

、施工清理等，於工程完工後，由施工單位送工安及轄區單位等評分，日後

做為發包及承攬管理依據，如評鑑結果為60分以下者，通知承包商停止承攬

工作權半年，特殊危害工安事故者簽請停止承包商承攬工作權。
二、辦理作業前及作業中安全訓練

1. 作業前安全訓練：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七條，本廠承商所僱之工地負責人、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工人，入廠工作前須至「工安環保室」「保養課」做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等告知訓練，告知表內容包含（1）工作環境說明（2）可能危害（3）危害因素（4）應採取之防災措施等，另增加例假日作業交代事項，包含時間、交代人、聯絡電話、交代內容及受託人、聯絡電話等欄位並使其簽名，以便落實例假日承攬管理。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勞檢一字第0920023403號令第二

次修正，加強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七、十八條檢查注意事項，如違反者將依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並依中華民國刑法第二七六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並重視以下三項認定告知為不合規定：
（1） 僅於合約或其他書面告知承攬人「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辦理」，而未就作業環境危害列舉法規具體防範措施者，應認定為不合規定。

（2） 以制式書面告知只有打鉤，而未具體敘明作業名稱、作業環境、作業危害及其依法令應採措施者，認定為不合規定。

（3） 危害告知前未就作業環境辨識危害，致遺漏某些重要危害，或遺漏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應採措施者，應認定不合規定。

2. 作業中安全宣導、訓練

（1）宣導：為做好承攬管理溝通，每年召集承攬商負責人舉行工業安全衛生

宣導座談會議，會議建議事項經彙整送請各有關單位改善，並

進行追蹤列管。

（2）訓練：因廠內承攬作業性質及工作時間不同，集中實施承攬訓練實有困

難，故採多梯次訓練，分下午班、夜間班，採自由登記，人數不足15人不開課，講師由本廠人員義務協助。上課前個人拍照，結訓時由本廠發給「承攬商工安衛生學習登錄證」，登錄證內容包含受訓內容及時數，有效期限為一年，做為核發進廠證依據。

三、建立共同作業協議組織

共同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所稱，係指原事業單位與承攬

人或再承攬人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者。而「同一期間」，宜以同一工程之期間作為認定，而不論其中作業之工期是否一致；至「同一工作場所」，則宜以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或彼此作業間具有相互關連或幫助關連之範圍認定之。

凡有共同作業必須：

1. 重大工程施工前召開工程協議組織會議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

及協調之工作。  

2. 不論工程大小遇有共同作業時，依規定設置協議組織，負責指揮及協調之工作。
3. 本廠協議組織紀錄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及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彙整為高架作業（如附件一）、一般作業、氨酸檢修、電氣作業、侷限空間作業等表單，其項目為：（1）工作場所負責人指定（2）工作危害辨識認定（3）工作聯繫及調整之人員選派（4）工作巡視之人員指派（5）安全衛生教育指導及協助（6）查驗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及檢查人員證照（7）現場指揮監督作業主管人員查驗（8）安全工作許可是否完成（9）電氣機具管制人員（10）應採取安全衛生措施內容（11）工作範圍及休息場所等指定。
四、工地管理
監工或工安人員每日均至承攬作業場所工地巡查，檢查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設備、機具是否符合規定，並製作安全巡查紀錄做為追查改善控管，對承攬勞工佩帶安全衛生防護具及為防止災害所應採取之措施未盡周全者，如違反「臺肥公司各種工程及作業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規定者進行告發。

五、推動承攬商自動檢查及自主管理：
1.本廠承攬作業發包時均有編列安全衛生管理費用，對工作上實際支付之安全作  業項目進行編列預算，施工期間其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需駐廠實施管理並每日簽到，對承攬作業設備實施自動檢查。

2.承攬作業自主管理：協助承攬商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通知承攬商派員參加缺氧作業主管、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等訓練及工安衛生研討會等。

3.推動承攬商責任照顧制度
擔任台灣液氨運輸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秘書處工作(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群組聯盟第一家成立法人團體會員)，辦理組織章程修訂、定期召開理、監事及會員代表會議，並提供會員相關安全資訊等工作，並設立http://www.ammonia.org.tw網站提供服務，以促進液氨製造、運輸等相關業者勞工安全衛生，防止液氨之危害，增進社會安全

六、局限空間作業管制

訂有局限空間缺氧防護計畫，如人員進入槽體、鍋爐等內部清理、檢查或保

養作業時均施實施侷限空間作業等管制，以下為管制內容：

1.缺氧作業前應辦事項：

（1） 由施工及轄區單位依本廠安全工作許可管理要點，簽訂安全工作許可證申請表內作業之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各項安全防護措施。

（2）由實施含氧量檢測並記錄在許可證及檢點表內。

（3）教育訓練：作業勞工應施予局限空間及缺氧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公告標示：應將下列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使勞工

周知：

· 作業危害性及須許可始得進入之警告。

· 進入該場所應採取措施。

·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連絡方式。

· 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 其他

   2.進入許可與作業管制：

    指派現場作業主管依局限空間作業場所檢點表（如附件二），檢點該作業場

    所，連同安全作業許可證，經主管簽署後，才可使勞工進入。

   3.監督與監視：

· 應每一班次指定現場作業主管實施安全措施之監督

· 應指派一人以上之專職現場人員監視作業。
七、推動承攬商5S運動：

本廠推行有5S/TPM（全面設備維護保養）運動，並推廣至承攬作業場所，以做為廠商評鑑之一及廠商評鑑比較，每月評核承攬商工作環境之整理（空間管理）、整頓（時間管理）、清掃（發掘問題）、清潔 （解決問題）及教養活動（養成習慣）等，並以獎勵代替處罰方式，使全廠能達到零累贅、零障礙、零故障、零污染、零災害之境界。

參、結語：

本廠為一具有強酸、強鹼原料之化學肥料製造工廠，鄰近高雄港區及住宅區，對安環衛之責任仍持續改善中，不敢鬆懈尤其對於液氨之儲運、裝卸不斷深入檢討予以改進，因此，對於勞工安全及責任照顧之推動與執行，平時均戰戰兢兢，不敢掉以輕心，冀期災害減至最少，並以勞委會之重視「以人為本」核心價值為理念，強調勞工的生命與健康優於企業利潤之上，朝向「零災害」之目標邁進。也符合本廠安全衛生政策內所述「工作安全、災害歸零」「生命無價、健康至寶」 
之目標。

附件一

台灣肥料公司高雄廠（高架作業、電焊作業）協 議 組 織 會 議 紀 錄 表

承攬作業名稱：                        協議日期：    年    月    日
	          台肥高雄廠
	承攬廠商名稱：
	

	監工人員：
	承攬商負責人
	

	共同作業地點：
	承攬商安全衛生人員


	

	工作場所負責人：

	1. 工作危害辨識： 

危險作業名稱：高架作業、電焊作業

管制項目：電氣機具、人員進場、安衛管理計畫、安衛自主管理由承攬商安衛人員：         辦理，                   台肥高雄廠監工：         查核。

                安全措施：施工架、電焊機（以上由承商負責）

                安全標示：危險性機械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示（以上由承商負責）



	2. 工作聯繫及調整：高雄廠：姓名：                    電話：

                   承攬商：姓名：                    電話：

	3. 工作巡視：由承攬商安衛人員：         巡查記載於施工日誌，

               台肥高雄廠監工：        查核。

	4. 安全衛生教育指導及協助：由承攬商辦理，台肥高雄廠工安單位□是□否協助。

	5. 查驗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合格證及操作人員證照：由承攬商安衛人員：      查驗，台肥高雄廠監工：        查核。

	6. 現場指揮監督作業主管應在場監督：施工架組配證照人員：         負責。

	7. 安全工作許可：本件屬高架作業應辦安全工作許可。

	8. 電氣機具管制：

(1).使用電源應先獲得監工人員許可,並經本廠保養課電機人員同意才可接用。
(2).電焊機設備使用前應先經電氣人員檢查完好才可使用,若發現漏電等異常現                   象應立即停用,俟修妥後再可使用。

	9. 安全衛生措施：

1.高度二公尺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等防

  護措施。

   2.高度二公尺以上工作場所處所進行作業，應架設施工台,作業人員應繫掛安全

     帶,以防人体墜落受傷。
   3.高架作業如預強風、大雨等，應使勞工停止作業。

	11.工作範圍及休息場所：

	備註：本表應於施工前實施完成，原稿存於發包單位，影印本二份分別於施工前送交台肥高雄廠工安環保室及承攬商各一份。



	工安環保室
	轄區單位
	監工單位
	發包單位
	承攬商




附件二

台肥公司高雄廠局限空間缺氧作業檢點表

	1、 場所名稱：



	2、 進入目的：



	三、許可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四、檢測

    濃度               
	時間：      
	氨：        ppm 
	含氧量      %
	簽名：

	
	時間：      
	氨：        ppm
	含氧量      %
	簽名：

	
	時間：      
	氨：        ppm
	含氧量      %
	簽名：

	五、場所危害性：



	六、進入人員簽名：



	七、現場監視人員簽名：



	八、隔離措施：



	九、進入人員與外部連繫設備及方法：



	十、防護設備及救援設備：



	注意事項：作業環境檢測應符合下列條件：

    1.空氣中氧氣含量不得低於百分之十八或高於百分之二十三。

    2.硫化氫不得超過10ppm。
    3.易燃液體蒸氣或可燃性氣體之濃度不得超過其爆炸下限之百

      分之三十

    4.空氣中有害物之濃度不得超過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

       之規定


課長：                       現場作業主管（領班或工程師）：      

參考文獻：

1. 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法規

2.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3.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4. 台灣液氨運輸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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